附件2

2024年四川省重点研发计划申报指南

一、省院省校科技合作重点研发
（该指南在线填写“四川省重点研发项目申报书（省院省校科技合作）”。指南咨询：刘雪娟 028-86717593）

——总体绩效目标：通过合作研发，突破一批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或关键核心技术，培养一批科技创新人才，申请专利15项以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20个以上。
——资金支持方式和支持经费：
（一）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
（二）按照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进行分类支持。
重点项目主要是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依托省院省校优势科技资源，为解决产业发展关键核心问题而开展的研究。面上项目主要是指依托省院省校科技资源，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和公益民生可持续发展领域，为解决产业和学科普遍存在的基础性、共性问题而开展的研究。
重点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50万元/个，支持总数不超过10个；面上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20万元/个，支持总数不超过50个。按照项目申报类型，各类别之间不混合、不交叉支持，即申报的重点项目不调整至面上项目支持。
——实施周期：重点项目实施周期为2年，面上项目实施周期为1年，起始时间为2024年1月。
——支持方向和重点：
（一）支持方向。
围绕四川省现代产业体系整体布局，务实推进省院省校科技创新合作，重点支持省政府与院、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议定事项和科技厅与院、校签署年度科技创新合作计划议定事项。
按照“基地+项目+人才+任务”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支持在川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天府实验室、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固定研发人员（已备案），尤其是考核评估优秀的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固定研发人员和40周岁及以下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申报的项目。
按照区域协同、兼顾平衡的原则，视情对民族地区、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等申报的项目倾斜支持。
（二）支持重点。
1.电子信息。
集成电路智能制造与缺陷检测；河湖水域岸线遥感监测与评估关键技术；基于智能水表的用水量监测和预警技术研究；应用于小型终端的低功耗智能信息处理单元；确定性以太网关键技术研究；面向山地道路的多源数据融合路况信息智能监测与语义提取研究；基于磁传感器的微弱信号检测技术；大型枢纽机场航班运行控制智能推演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β-Ga2O3材料及肖特基器件低温辐射环境失效机理和评价技术；多体制激光相干合成与检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监控视频异常事件处理关键技术研究；拒止条件下无人平台的多域目标精确态势生成技术；智慧养殖一体化关键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基于人工智能的膀胱癌辅助诊疗；大数据和生成式AI赋能新兴产业研究及产业大脑数智化创新应用；面向核工程一体化控制的自主编译器软件关键技术研究；毫米波雷达技术在生物探测领域的识别跟踪、姿态识别、体征探测、智能预告警等关键技术；交通高频段毫米波雷达关键技术；基于多元异构大数据信息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研究；针对川西水电消纳的高容灾性云边协同去中心化AI计算调度框架关键技术研发；类脑脉冲神经网络高效压缩方法与数据建设；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数字孪生、虚拟现实、数字化生产线。
2.装备制造。
  数字孪生驱动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零件等性能提升技术；低阶煤化热解燃烧分级转化分质多联产利用技术；等离子体超精密光学制造技术；高分辨大矢高超半球激光直写系统及关键技术研究；异质材料飞秒激光低热制造技术与装备；服务于轨道交通的多维智能轴承关键技术研究；面向轨道交通环境感知的景深拓展计算光学成像技术研究；基于新型光学传感技术的轨道交通设备非接触式监测与故障分析技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冷却效果数字化评估方法及软件；冷却涡轮叶片三维流场精细化设计与检测关键技术；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高效封严、冷却技术；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空中起动性能预测；极地飞行中民机导航能力提升关键技术研究；涡扇、涡轴发动机高空舱次流作用力的数字化校准技术；马赫数超燃冲压发动机氢燃料反应动力学模型研究；通用航空活塞发动机核心零部件再制造技术研究；基于ADS-B和航空业务电报数据的四川省低空空域数据分析技术及系统；通用航空有人机无人机融合运行关键技术。
3.先进材料。
高精准人体运动姿态监测柔性传感材料研究；基于工业废弃材料的钠离子电池硬碳负极材料前驱体筛选及工艺优化；轻量化海洋装备防腐功能涂层关键技术；玄武岩连续纤维增材制造中的关键技术研究；高端精密注塑模具耐磨、耐蚀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恶性肿瘤声动力疗法SDT关键技术。
4.能源化工。
废水制氢及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CO2加氢制甲醇催化剂体系设计及制备；高性能管壳式换热器研制；高性能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低温化研究；光伏与电催化CO2还原制燃料匹配特性研究与设计；高性能生物质燃料制备；放疗精准化肿瘤治疗药物研发；磁阻电机型控制棒驱动机构电磁耦合机理及优化设计研究；暗物质探测技术及低放射性本底技术研究；面向增材制造的先进核燃料关键部件功构一体化正向设计方法研究。
5.食品轻纺。
功能性乳蛋白改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具抗炎症作用的功能性益生菌作用机制及应用；连续纤维非织造3D打印复合材料制备技术及应用。
6.医药健康。
四川特色中药材质量提升及快速检测关键技术研究；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疾病诊治评估模型和一体化系统；牙体硬组织感染性疾病的靶向生态防治研究；基于神经肌肉骨骼模型的肌力预测技术用于康复机器人控制及运动重建机制研究；耐辐射微生物的耐受机制及在抗逆环境中的应用；高通量基因组测序与实时化生物信息多机超算分析关键技术研究；基于化学蛋白质组学的临床标志物发现；基于RNA病毒的哺乳动物细胞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辅助药物研发。
申报要求：
申报单位须是在四川省境内注册或位于四川省境内，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且必须和与省政府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省内外高校、院所联合申报。其中，高校所属医院、附属医院经由签约高校院所统一申报。
（二）申报单位如为与省政府签约的省外院校在川注册设立的二级机构（在川二级机构下设机构不属于申报单位范围），合作单位必须为省内高校、院所和企事业单位。
（三）申报单位须有较好的研发基础，运行管理规范，拥有完成研发项目所需的设施、设备条件和资金，无重大事故和不良记录。根据申报项目实施目标任务，保证项目财政预算资金按一定比例（不少于30%）划拨到联合申报单位。
（四）申报单位为企业牵头的，须提供不低于1∶1的配套资金，并出具配套资金能力支撑材料和配套资金承诺书。所有经费必须设立专账，足额到项目，专款专用。
（五）合作双方各须确定1名项目负责人，且均应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并从事相关研究工作2年以上。重点项目合作双方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包括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获得博士学位；面上项目合作双方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包括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获得博士学位，或者获得硕士学位4年（含）以上。
（六）科技合作协议书或项目技术合同、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身份证、职称证、博士学位证及其他支撑材料原件扫描后作为附件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上传。
（七）与省政府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高校、院所：省内（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省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二、区域创新合作
（该指南在线填报“四川省区域创新合作项目申报书”。指南咨询：李雨静 028-86723913）

——总体绩效目标
通过一批区域合作项目的实施，推动成渝协同创新能力提升，促进对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区的科技援助，深化与相关地区的科技创新合作，产生良好经济社会效益，形成区域创新发展新格局。
——资金支持方式和支持经费
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每项支持经费不超过60万元。
——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为2年，自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
——支持方向和重点
（一）川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项目。
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要求，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大健康、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或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共同推进科技成果在川渝两地转化和产业化，在推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示范意义的项目。
（二）对口科技援助项目。
重点支持科技援藏、科技援疆、科技援青等科技援助任务，聚焦电子信息、医药健康、能源化工、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等领域，突出解决我省或对口支援省（区）关键技术需求或社会民生问题，具有较强示范推广作用、能产生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对口援助项目。
（三）跨区域创新合作项目。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区域合作各项决策部署，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我省与相关省（区）签署的重大科技创新合作协议落实落地，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能源化工、新材料、生态环保等领域，深化川粤、川浙、川黔、川桂、川滇、川琼等省（区）间科技创新合作，具有较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区域创新合作项目。
——有关要求
1.四川省内独立法人单位牵头、并联合相关合作的省（区、市）产学研单位（1家及以上）共同申报，不接受单一机构独立申报。联合申报时所列合作单位均须提供与申报内容相符的合作协议，并在申报书中加盖公章。
2.牵头申报单位为企业的，需资产及经营状态良好，具有良好的资金筹措能力，自筹与申请经费比例不低于1:1，上年度营业收入应达到800万元以上，并出具资金配套承诺书和自筹能力相关材料；牵头申报单位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筹经费不作要求。
3.申报项目要围绕我省与合作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焦两地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能产生较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申报单位需具备良好的研究开发能力和产业化条件，有稳定的研发投入。牵头单位为企业的，需提供2022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并对所提供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的真实性负责。同一企业只能申报一项区域创新合作项目。



三、国际科技创新/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
（该指南在线填写“国际科技创新/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项目申报书”。指南咨询：石梁萍 028-86669687）

——总体绩效目标
面向全球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推动国际间科技资源流动与共享，引进（输出）关键技术40项，培养/引进高级职称、博士后、博士等专业技术人员100人，申请专利100个，发表论文150篇，与国（境）外科研人员交流互访300人次。
——资金支持方式
采取前补助支持方式。按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项目和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项目进行分类支持。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项目中的重点项目每项支持经费不超过80万元，面上项目每项支持经费不超过30万元；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项目每项支持经费不超过30万元。
——实施周期
项目执行期2年，起止时间为2024年1月—2025年12月。
——支持领域
本年度科技创新合作项目聚焦我省六大优势产业，重点支持以下领域：
集成电路与新型显示、新一代网络技术、大数据、软件与信息服务、航空与燃机、智能装备、轨道交通、新能源与智能汽车、食品加工、现代农业种植、现代农业养殖、优质白酒、精制川茶、医药健康、文化保护、生态保护、新材料、新一代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绿色化工（轻纺）、节能环保等领域。
——支持方向
（一）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项目。
1.重点项目。
（1）成渝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项目。
支持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联合重庆产学研机构，围绕加快建设重大开放创新平台、开展高水平国际联合研发、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境融通创新、打造绿色低碳科技合作网络、建立多层次国际技术转移体系等重点任务，与国（境）外产学研机构开展科技创新合作。
（2）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培育项目。
支持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与国外产学研机构，聚焦国际科技前沿、国际科技界普遍关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的科学问题开展联合研究。
（3）中国（四川）—以色列科技合作项目。
支持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与以色列产学研机构，围绕合作协议，重点开展生物技术、农业机械、食品饮料、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合作。
2.面上项目。
（1）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项目。
支持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参见“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的“国别”——“共建国家查询”）开展联合研发、技术转移转化和应用示范，推进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2）面向其他国家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支持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围绕我省产业技术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需求，落实我省重点对外合作工作任务，面向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展联合研发和技术转移转化。
（二）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项目。
支持省内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地区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战略性发展需求，开展联合研发和技术转移转化。
——考核指标
1.解决我省公共技术或社会民生问题，推动我国产业技术进步或我国先进适用技术在合作国家或地区推广应用，产生良好经济或社会效益。
2.形成研究领域的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或新机制、新知识产权等成果。
3.与合作方联合发表高质量论文，论文须反映合作各方在项目研究中的贡献，标注得到省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资助及立项编号。
4.完成技术“引进来”或“走出去”的转移转化成果数量。
5.培养或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数量，项目主要负责人在国际科技组织任职情况。
6.合作期间，项目各方交流互访次数和召开全体团队人员参加的项目工作会议次数。
7.合作期间，主要合作各方联合举办项目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活动情况（规模、举办地不限，但须有项目单位外的本研究领域科研人员参加）。
——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说明
1.项目合作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合作关系稳定，方案合理可行，指标可考核。能有效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解决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问题；能与产业和应用需求紧密结合，能形成知识产权或相关技术标准，推广相关技术成果。
2.申报项目必须联合至少1家国（境）外参与单位，国（境）外合作双方不能有从属关系。牵头单位必须与合作单位就合作项目主要内容签署合作文件（合作协议或意向书）。项目执行期须在协议有效期以内。
3.合作文件应规范严谨并明确合作内容、合作方式、预期目标、职责分工及知识产权归属，且符合我国及合作机构所在国家（地区、国际组织）有关法律法规和科研伦理相关规定。合作文件由合作双方负责人签名，中方单位须加盖公章，同时明确签字人员姓名、单位、部门、职务等信息（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或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不能作为外方合作者），合作文件非中文的需提供中文翻译件并需中方单位盖章（双方电子邮件及书信不能作为正式合同或协议），相关协议均需要上传至网上申报系统。
4.申报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培育项目的单位应在该领域拥有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领军人才及支撑团队，牵头单位应与所有参与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议，参与单位来源于至少三个国家。
5.以企业为主体申报的项目，自筹资金与申请经费的比例不低于1:1，并需提供自筹能力相关支撑材料（以下材料之一：电子税务局下载的2023年第二季度企业财务季报、2023年7月末或8月末银行对账单或存款证明），财务数据涉密的单位除外。
[bookmark: _GoBack]6.统筹考虑不同依托单位类型（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平衡。优先支持与四川省签署省级及以上合作协议的国家、地区及科研机构。优先支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
